
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问询函的回复

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:

你公司《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

问询函的请示》（冀高金牛呈〔2024〕6 号）已收悉，现回复如

下：

截至目前，我公司不存在涉及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应

披露而未披露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。

特此回复。

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

2024 年 5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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